
药学院期末考试成绩反馈相关要求

    根据学校组织绩效考核相关要求，考试科目要进行成绩反馈。

1、 学生成绩反馈：

以填写《学生成绩分析报告》（在群共享中）的形式反馈，一式三份，一份教研室存档，两份假期前上交教务科王晓丽老师处。由教务科统一分发到各个学院辅导办。

学生反馈范围：不及格率≥15%的考试科目，若不及格总人数≥326人，随机选取50人进行反馈，若不及格总人数＜326人，则从不及格总人数中随机抽取15%进行反馈；不及格率＜15%的考试科目，按不及格总人数的10%进行反馈。

2、 教师反馈：

以教研室开会讨论的形式进行反馈，并记录于《教研室活动手册》中。

    以上两项内容在下学期初教学检查中作为一项重点项目来检查。


